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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壹、誰是這部法律的「主角」？

Q1：我是「公益揭弊者保護法」保護的揭弊者嗎 ?

依「公益揭弊者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 第 5 條規定，對於揭弊者區分
為兩大類型，如果你是公務員 (不含政務官及民意代表 )或是在政府機關 (構 )
內工作的人，稱為「公部門揭弊者」，如果你是在國營事業或受政府控制之事
業、團體或機構裡工作，則稱為「國營事業、受政府控制事業、團體或機構揭
弊者」(下稱國營事業等揭弊者 )，然後「具名」就本法第 3條「弊案」向「受
理揭弊機關」提出揭弊，則符合本法所定的揭弊要件。

你是屬於哪一類的揭弊者呢？可以先就你在哪個機關、事業、團體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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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工作，依上開說明嘗試定位一下屬於哪一類的揭弊者，因為這兩類揭弊者對
於可以揭弊的範圍和可以揭弊的對象，二者截然不同喔。

Q2：政府機關 (構 ) 的範圍有哪些？

依本法第 5條第 3項規定係指中央與各級地方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公立
學校、公立醫療院所、公營事業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舉例而言，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等，均屬之。

Q3：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有哪些？

符合財團法人法第 2條第 2、3 項規定之財團法人，簡單來說就是政府機
關（構）、公法人、公營事業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且捐助財產合計超過該財
團法人基金總額 50%。舉例而言，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律扶助基金會、中央畜
產會、國家衛生研究院及臺灣更生保護會等，均屬之。

Q4：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有哪些？

依本法第 5條第 5項規定係指銓敘部公告之 (1) 政府暨其所屬營業基金、
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以上之轉投資或再轉投資事
業、(2) 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財團法人及 (3) 政府直接或
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轉投資或再轉投資事業。舉例而言：漢翔航空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集中保管結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屬之，詳細情形，你可以在廉政署「揭弊者保護專區」
檢索相關資料。提醒你，銓敘部公告的資料係浮動的，建議於揭弊前要檢視最
新的公告內容，且依本法第 5條第 6項規定，限於「弊案原因發生時」屬銓敘
部公告的範圍，才是本法所稱的「受政府控制之事業、團體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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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符合什麼條件才可稱本法的「弊案」？

Q5：本法第 3條所列「弊案」類型的基本條件 ?

1. 涉案人員必須是泛公部門的人員。

2. 犯罪或違法行為或涉及公共利益且情節重大的案件。

Q6：我可以揭發的弊案有哪些 ?

舉凡大家耳熟能詳的貪污瀆職犯罪，還有違反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之行為都是本法規範的弊案範圍，甚至犯詐欺背信、違反洗錢防制
法、營業秘密法、藥事法、水污染防治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行為，也都
囊括在本法所稱的弊案項目中喔！建議你在揭弊之前，先行檢視本法第 3條所
列的各種弊案，你要揭弊的內容屬於本法所稱的弊案，才有本法的適用，才能
受到保護！

Q7：公部門揭弊者，可揭發的對象及弊案項目 ?

如果你是屬於公部門揭弊者，你可就政府機關（構）、政府機關（構）的
員工或其他公務員為揭弊對象，就涉有本法第 3條所列的「所有」弊案項目來
揭弊。

Q8：國營事業等揭弊者，可揭發的對象及弊案項目 ?

如果你是屬於國營事業等揭弊者，你可就所任職或服務的單位或員工為揭
弊對象，就涉有本法第 3條「第 1項第 5款、第 7款及第 8款」所定的弊案項
目來揭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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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弊案要怎麼揭發才有效？

Q9：我要去哪裡揭弊？

依本法第 4條規定，你可以向本法所定的「受理揭弊機關」來揭弊，包含
你所任職單位的主管、首長、負責人或指定的單位、人員來揭弊；此外，你也
可以選擇向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察院及政風機構
來揭弊。

提醒你要特別注意，如果你揭弊的內容涉及國家機密的話，你只能向特定
機關揭弊喔，如果是涉及「機密」等級事項，你只能向任職單位的主管或首長、
檢察機關或監察院來揭弊，但如果已經涉及「絕對機密」及「極機密」等級事
項，你就只能向最高檢察署或臺灣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來揭弊，以確保國
家安全。

Q10：我向非弊案權責的單位揭弊會如何？有何影響？

如果你是向本法第 4條的受理揭弊機關揭弊，依本法第 4條第 4項規定，
受理揭弊機關仍會將案件移轉給權責單位辦理，也會通知你，案件移轉到權責
單位後，你仍受到本法的保護。

如果你不是向本法所定之受理揭弊機關揭弊，則依《行政程序法》或刑事
程序相關規定，由受理單位移主管機關處理，雖然未能啟動本法保護機制，但
仍有《行政程序法》第 170 條第 2項保密規定的適用。

Q11：我可以直接向民意代表、媒體或公益團體來揭弊嗎？

本法採層次性通報原則，原則上依本法第 4條規定向「受理揭弊機關」來
揭弊，即直接向你的主管、首長、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監察院及政風機構來揭弊，如果例外向民意代表、媒體或公益團體來揭弊，
記得要提醒受理人員，必須於 10 日內將案件移轉到受理揭弊機關來辦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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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關調查後發現揭弊屬實時，才能回溯到你揭弊當時而受到本法的保護！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肅貪業務專區 /揭弊者保護專區 /常見問答 /「公益揭弊
者保護法問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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